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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肥研究院关于对科学岛部分住宅
进行调整办法的通知
研究院各单位： 
    合肥研究院“科学家园”职工集资建房已接近尾声，目前科学岛绝大多数产权房住户通过参加集资建房已搬至“科学家园”小区居住，并已陆续交回原住房。由于多种原因，科学岛尚有约140户未参加“科学家园”职工集资建房的产权房住户和部分长期租住户。为便于今后科学岛住宅区集中管理和科研用房建设，经研究并获合肥市房产局同意，对科学岛西区和东区住宅房进行集中调整。现将具体办法通知如下：
一、调整住房申请人条件
（一）已购买科学岛西区和东区11、12幢房改房的业主且退回原住房者均可提出置换申请，其中对外户或二套产权房户可参照“科学家园”集资建房政策，按照1100元/ m2回购岛上该住房。
（二）已正式租住在西区1至11幢，确需安置的遗属、事业编制职工等申请换租的住户（不含二套房租住户）。
二、房源
（一）东区13幢（28套）、14幢（22套）共50套住房供符合条件的产权房住户申请、选房；东区1幢约20套住房供符合条件的租房住户申请、选租住房。
（二）对东区13幢、14幢和1幢楼统一进行维修。其中东区13幢、14幢维修公共水电部分，卫生间墙地面进行防水处理，更换分户门和朝外的窗户，室内由购房者自行装修；东区1幢维修水电部分，更换分户门和朝外的窗户，室内墙面等进行简单的维修，满足基本使用需求。
三、奖励政策
（一）对在本次调整、置换的产权房住户，参照“科学家园”的按期搬家和装修补偿进行补贴，即装修补贴款20000元，在规定的时间内交房奖励款8000元。住户从拿到调整后的住房钥匙起四个月以内搬家并交出原房钥匙，奖励8000元，此后每逾期一个月减2000元。
（二）对在本次调整、置换的租住房住户，在拿到调整后的住房钥匙后两个月以内搬家并交出原房钥匙，可享受搬家补贴1000元，此后每逾期一个月减500元。
（三）在规定的时间内，上述住户仍未交出原住房者将按照《科学岛住宅小区暂行管理规定》（科合院发科服字〔2011〕1 号文件）收取房屋占用费。
四、售房价格和享受面积标准
（一）售房价格
本次调整仍按照《合房改组办（1999）3号》文件（760 /m2）中有关规定价格执行。原住房按原购房价退还住户。
（二）享受面积标准：按照合肥市房改政策规定执行。
五、房屋产权及房产证办理
（一）本次调整房屋产权性质不变即为同等产权性质调整。
（二）本次产权房调整，根据合肥市福利房调整政策规定：外国国籍不能办理房产证。
六、选房办法等其它
本次房屋调整，凡符合上述置换条件的住户需填写“科学岛住房调整申请表”，经审核合格后按照不同性质予以打分排队并公示。
（一）产权房计分办法
本次调整排队打分仅计工龄分，以申请调整房屋者进行记分，高分者优先，具体方式为：
1、工龄每年计1分，在职人员计算到2012年；离、退休人员计算到离、退休当年；非研究院职工计算至调离本单位时间。计算工龄按照人教处工资改革的统一解答口径计算（以档案为准）。
2、当计分相同时，按照年龄（年长者优先）为条件确定顺序。
（二）租住房计分办法
1、事业编制职工优先于职工遗属，职工遗属优先于其他租住户；
2、相同性质的按申请人年龄排序，年长者优先。
七、本实施办法由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科学岛服务中心负责解释。
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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